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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 概述 

1.1 规划背景 

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、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

擎，城市发展迅速，人口不断增长，生活垃圾产生量预计将持续快速

增长。受城市土地资源的限制，未来生活垃圾的处理处置将成为影响

城市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。 

同时，《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0~2035）》已启动编制，城

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以及土地资源利用情况将发生变化；深圳市入选

为“11+5”个“无废城市”试点城市之一，《深圳市“无废城市”建设

试点实施方案》提出生活垃圾“全量焚烧”、原生垃圾“趋零填埋”的

目标；据统计，深圳市 2019 年进入焚烧和填埋处理设施的生活垃圾量

约 1.95 万吨/日，目前全市焚烧设施设计处理能力约 1.8 万吨/日，为实

现近期“全量焚烧”“趋零填埋”的目标，编制《深圳市环境卫生设施

近期建设规划（2021~2023）》，明确近期亟需建设的环境卫生设施。 

1.2 规划范围 

规划范围为整个深圳市行政辖区（不含深汕特别合作区），总面积

1997 平方公里。 

1.3 规划期限 

规划期限为 2021 年至 2023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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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章 规划目标及依据 

2.1 规划目标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

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生

态文明思想，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发展定位，实

施综合改革试点，规划致力于为深圳构建一套与时代背景和发展定位

相匹配的垃圾处理系统，保障生活垃圾全量无害化处理，实现全市原

生垃圾趋零填埋，成为超大城市经济、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典范。 

2.2 规划依据 

规划目标设置参考《深圳市“无废城市”建设试点实施方案》《深

圳市生态环境保护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；设施用地标准执行深圳地方标准

《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》（2019 修订）及国家标准《城市环境卫

生设施规划标准》（GB/T 50337-2018）。 

 
 

第3章 规划方案 

3.1 近期建设规模 

规划中预测 2023 年全市焚烧处理能力需达到 2.38 万吨/日，目前

全市 5座能源生态园设计处理能力约为 1.8万吨/日，近期需建设约 5850

吨/日的设施，以满足全市生活垃圾“全量焚烧”“趋零填埋”的目标。 

3.2 近期建设设施规划 

根据“统筹调配，区为主体”的原则，由于龙华区、光明区目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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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生活垃圾处理设施，且两区正处于高速发展期，垃圾产生量仍将快

速增长，因此，确定近期龙华区及光明区建设焚烧发电处理设施，同

时配建灰渣处置设施，具体建设规模及用地需求如表 3-1 所示。龙华能

源生态园近期建设规模为 3600 吨/日，光明能源生态园近期建设规模为

2250 吨/日。 

表3-1  龙华、光明能源生态园规划情况一览表 

序号 设施 
处理规模 

（吨/日） 

占地面积 

（公顷） 
备注 

1 龙华能源生态园 3600 30.7 规划新建 

2 光明能源生态园 2250 18.5 规划新建 

合计 5850 49.2 -- 

备注：1. 用地上充分考虑远期发展，预留一定空间，龙华能源生态园按照 4850 吨/日控制。 

2. 能源生态园配套建设灰渣处置设施。 

3. 根据国家发改委、住建部以及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《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补

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可在能源生态园配套建设厨余垃圾应急处理设施设备。 

3.3 规划选址 

规划从用地条件、地址条件、规划限制因素、周边环境等方面，

综合分析得到龙华能源生态园和光明能源生态园选址，具体见附图。 

 

 

第 4 章 保障措施 

4.1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

本规划为全市环境卫生设施领域顶层规划的近期建设规划，规划

内容应纳入各层次城市规划，严格控制设施用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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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设施建设保障措施 

成立设施建设领导小组，加强统筹协调，加快推进设施建设。领

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和研究解决设施建设重大问题，形成合力加快推

进项目建设；各区负责推进本区设施建设具体工作。 

4.3 资金保障措施 

加大政府投资，并通过市场化机制拓展资金来源，多渠道、多层

次筹集资金，对标国际一流水平，保障设施高起点规划、高标准建设、

高质量运营。


